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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5_A4_A7_E5_c75_645111.htm 课程学习是研究生

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掌握坚实基础理论和系

统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加强和规范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

是建立和维护良好的课程教学秩序，促进研究生教学质量和

培养质量提高的重要保证。为此，对我校研究生课程教学的

管理作出如下规定： 一、研究生课程的设置 1、研究生课程

的教学，应该严格按照各个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关于

课程设置的要求进行安排。研究生课程的设置要具体体现本

学科硕士生应具有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

要着眼于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要求和培养高质量

研究生的需要。课程设置应对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适用对

象及教学要求（包括对课内外学习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加大课外的阅读量、工作量和训练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使各门课程在加深和拓宽研究生理论基础和学科知识面及

相关的能力培养等方面，既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又相互补

充、相互配合。同时还要注意与本科生课程之间的区分和衔

接。 2、根据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要求新变化而新开设的课

程，必须先由有关学科进行申报，经所在学院（系、所）论

证、同意后，报研究生处备案，方可正式开课。 二、研究生

应修课程及任课教师的基本要求 1、必修课程 （1）学位公共

课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有关规定设置，由研究生

处委托校社会科学部、外语学院等单位，按国家制订的教学

大纲或教学要求进行教学。 （2）学位基础课 学位基础课是



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的重要基本课程，应按二

级学科（或学科群）设置。学位基础课一般应由理论基础深

厚并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教学经验的硕士生导师（或教授）

担任主讲教师。学位基础课的教学，应有课外阅读和作业布

置及考核，同时应有相对稳定的教材或教学大纲。 （3）学

位专业课 学位专业课是在本专业范围内为拓宽理论基础、学

习和掌握本专业系统专门知识（包括本专业经多年积累而形

成的具有专业特色研究成果）的基本课程，原则上应按二级

学科的要求开设。学位专业课一般应由从事本专业基础理论

研究或应用研究的教授或副教授任主讲教师。学位专业课的

教学，应有课外阅读和作业布置及考核，同时应有教学大纲

或相应的教材，并指定教学参考书或有关参考资料。 2、选

修课程 （1）选修课 选修课是供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理论

基础、扩大知识面及进行相应能力培养而设置的课程。除了

应开设一定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程外，还应要求研究生选修部

分跨专业或跨一级学科的课程。专业选修课任课教师应是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主要从事该课程所涉及研究领域的教师，原

则应由教授或副教授任教。 （2）补修课 对于跨学科考入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生，也包括有必要加强有关基础的硕

士生，以及在招生考试时已被认为基础理论或专业知识有某

些缺陷，需要入学后进行适当补课的研究生，都有必要补修

有关的一些基础课程或其它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是比本人目

前所攻读的学位低一级学位的课程，并需进行考核。对硕士

生，成绩合格的可计算学分，但不能顶替本学科专业的学位

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的学分，并须注明为补修本科课程。 三、

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学分要求 1、全校研究生应修课程的最低



学分数要求 硕士生应修不少于34学分，具体分布如下： 学位

公共课（约10学分） 政治理论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文科必修），《自然

辩证法概论》（理科必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